
装饰装修“扫黑除恶”暨打击“两违行为”告知书

尊敬的业主/使用人：

全国正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打击“两违”专项行动，根据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局把物业服务领域装饰装修过程中的“楼霸”、“两违行为”作为“扫黑除恶”重点打击内容，为保障您能顺利、便捷地对持有物业进行装饰装修，请积极履行共同监督义务，发现有“楼霸”“两违”行为积极向我局及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同时，请您谨记以下几点：

一、什么是“楼霸”？

楼霸”主要是指装修楼霸。主要指以不合理的高价强揽、垄断居民区装修材料的搬运工作，以及高层楼盘的吊装业务，甚至以高价强卖水泥、沙子等装修材料的社会闲散人员。

二、“楼霸”常见的三种行为

根据以往经验，“楼霸”常见的三种手段为：一是在各城区新建居民小区、高层住宅小区内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强买强卖沙子、水泥、木材等装潢建筑材料，业主不买他们的建筑材料，便使用暴力手段干扰、阻挠业主正常施工、装修；二是非法自行安装吊运机，不准业主用电梯，不准业主自己雇搬运工，对乔迁新居业主肆意抬高搬运费，所有材料只能由楼霸手下的工人高价搬运；三是与小区物业与外界相互勾结，欺压、欺骗业主和住户，获取非法利益，他们有恃无恐，动辄纠集多人对有意见的业主和其雇用搬运工人进行恐吓甚至动粗。

3、 受到“楼霸”行为欺凌怎么办？

首先，您无需对“楼霸”的恶行心有余悸，敢怒不敢言。更不应该与当事人发生冲突，鲁莽的行为使您容易构成寻衅滋事罪，受损失的只会更多。而您只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保留有力证据，同时需要保留相关单据及线索以便公安部门进行侦查；

2. 收集证据后向公安机关及区住建部门进行举报，并积极配合执法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

4、 什么是“两违行为”及房屋装饰装修应禁止的行为？

    常见的“两违行为”：

1. 未经国土部门批准，未办理土地使用证明文件，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擅自在土地上进行非农业建设或破坏农用地的违法用地行为。

2.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
3. 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行为；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行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房屋装饰装修应禁止的行为：
1. 拆除、损坏剪力墙，损坏承重墙、梁、板、柱，超出设计承载力，在楼板上砌筑实体墙。

2. 违规擅自建造地下室，在房顶或平台私自加盖房屋、阳光房或棚架。

3. 私自占用楼道、绿化等公用部位私自圈占公共绿地、公共部位，封堵、占用楼道楼梯、消防通道等。

4. 擅自拆改燃气管道等公共设施；擅自加建卫生间。

5.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等。

五、您的举报投诉行为是否被保护？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严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所谓黑恶势力“保护伞”，主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等行为。国家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将依纪依法追究党纪政务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民或者个人以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名义捏造事实，对办案人员进行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的，也要受到法律处罚。

六、发现“楼霸”“两违行为”，如何向区级机关举报？

如您发现以上行为，即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举报：

1. 区公安分局

受理关于重点打击的十类“黑恶势力”线索的举报。

电话：13500260110(24小时）

2. 区纪委监委

受理关于重点打击的十类“黑恶势力”线索的举报。

电话：12388（工作时间）

网站：

http://guangdong.12388.gov.cn/foshanshi/nanhaiqu/

3. 区扫黑办

受理关于重点打击的十类“黑恶势力”线索的举报。

电话：86399545（工作时间），

邮箱：nhqshb@nanhai.gov.cn
4.区住建局

受理建设领域“黑恶势力”线索的举报。

投诉举报热线：86229235（工作时间），

投诉举报邮箱：13360378818@189.cn
七、特别提示

1.进行“扫黑除恶”的同时，我们亦保障住宅小区公共区域合法权益，任何业主/使用人不得以打击“楼霸”“两违行为”为借口进行违规装修、违法搭建建（构）筑物、肆意搬运违法建设的装饰装修材料，物业服务企业需对违法建设的装饰装修材料进行抽查管理。

2.物业服务企业需严格按照《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其物业管理范围内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劝阻、制止，做好书面记录备查；劝阻、制止无效时，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城管部门、违法建设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报告。

3.装饰装修公司不得进行为相关违法建设行为，不得参与违法建（构）筑物的搭建活动，不得协助业主（物业使用人）进行相关违法建设行为。

4.物业交付使用后，物业服务企业不得进行为相关违法建设行为，不得参与违法建（构）筑物的搭建活动，不得为其提供便利条件，不得协助、支持、纵容业主（物业使用人）进行相关违法建设行为。

5.公民或者个人不得以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名义捏造事实，对办案人员进行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的，将受到法律惩处。

扫黑除恶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要求，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实际行动，只有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人民群众才能够放心、踏实地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祝您生活愉快！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印制）

物业服务企业（盖章）：

业主方（签字）：

装饰装修公司（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